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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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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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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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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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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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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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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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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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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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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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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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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735號
原      告  鄭靜雲    
訴訟代理人  白宗益  
被      告  黃慧雯  
            黃綉玲  
            黃自強  
            何玉霖  
            張年宏  
            張年亨  
            丁龍福  


            張本融  
            林陳金環
            林崇垣  
            林政憲  


            林雅子  
            林淑真  




            張惠媛  


            張年浩  
            施信宏  
            莊王玉英
            王華明  
            王英武  
            陳聯芳  
            陳通銘  


            陳信枝  


            陳美枝  
            王文如  
            林一雄  




            林秀雄  
            林志鵬  
            林惠美  
            王榮泰  
            王玉琳  
            王玉琪  
                      
            王偉彰  
            王端容  


            王蔡雪姿
            黃王月嬌
            陳秀妙  




            陳詠婕  
            陳秀蓁  
            王莉英  
            王美帝  
            王翠虹  


            陳維銘  
            陳首安  
            何嘉琦  
            何玉秋  
            何玉玲  
            周秀櫻  
            張周彩琴
            蔡錦    
            周樑基  
            周樑亨  
            周樑源  
            王建國  
            王文芳  
            王睿霖  
            王宇庭  
            張曉輝  
            張秀玲  


            張秀女  
            陳宥佐  
            陳鋒展  
            陳松林  
            呂昭德  
            周東茂  
            周東德  
            呂龍平  
            紀文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林政憲應就被繼承人林崇柏所遺坐落臺中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均為1/40，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108平方公尺）、00-00地號土地（面積4平方公尺）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欄比例分配。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5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對於各共有人間必須合一確定。本件呂龍平、紀文脩於民國111年3月15日因贈與取得臺中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分稱00-00號土地、00-0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所有權各8/1344，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參（本院卷二171頁），嗣原告於111年12月9日追加呂龍平、紀文脩為被告（本院卷一145頁）；另因王侯凱之繼承人王蔡雪姿於訴訟中就王侯凱所遺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辦妥繼承登記，原告乃於113年3月21日具狀撤回被告王蔡雪姿應就被繼承人王侯凱所有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128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部分，原告上開所為追加被告及減縮訴之聲明，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未訂有不分割之特約，且迄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提升系爭土地經濟利益，減少各共有人因原物分割後，所造成各共有人分得土地面積過小，不利系爭土地利用，應予變價分割，並將所得價金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為宜。另系爭土地原共有人林崇柏已於起訴前死亡，其繼承人林政憲未辦理繼承登記，故林政憲應就林崇柏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陳美枝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以前具狀之陳述，答辯略以：原告主張變價分割方法明顯不當，有侵害共有人權益、影響土地利用之情形，應依民法824條規定分割等語（本院卷一384至389頁）。
　㈡黃綉玲、何玉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於本院勘驗系爭土地時之陳述，答辯略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㈢張本融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以前到場之陳述，答辯略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本院卷二25頁）。
　㈣黃慧雯、黃自強、張年宏、張年亨、丁龍福、林陳金環、林崇垣、林政憲、林雅子、林淑真、張惠媛、張年浩、施信宏、莊王玉英、王華明、王英武、陳聯芳、陳通銘、陳信枝、王文如、林一雄、林秀雄、林志鵬、林惠美、王榮泰、王玉琳、王玉琪、王偉彰、王端容、王蔡雪姿、黃王月嬌、陳秀妙、陳詠婕、陳秀蓁、王莉英、王美帝、王翠虹、陳維銘、陳首安、何嘉琦、何玉秋、何玉玲、周秀櫻、張周彩琴、蔡錦、周樑基、周樑亨、周樑源、王建國、王文芳、王睿霖、王宇庭、張曉輝、張秀玲、張秀女、陳宥佐、陳鋒展、陳松林、呂昭德、周東茂、周東德、呂龍平、紀文脩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原告如於本件訴訟中，請求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012號判決先例參照）。又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分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土地使用分區均為商業區，面積各為108㎡，4㎡，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且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無法達成分割方法之協議，又原共有人林崇柏已於109年4月20日死亡，繼承人林政憲尚未就林崇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節本、戶籍謄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為證（本院卷一77至79頁、139頁、本院卷二139至171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林政憲就林崇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均4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判決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㈡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者，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需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87年度台上字第1402號判決參照）。經查：
　⒈經本院會同兩造現場勘驗，並囑託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結果，系爭土地除00-0地號土地上約45㎡，有不知何人使用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平房外，其餘均無地上物等情，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2年10月2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在卷可稽（本院卷一559至571頁、591頁）。另系爭土地土地使用分區均為商業區，且為臺中市政府70年1313號建照執照套繪有案之現有巷道，有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10月24日中市都建字第1110231547號函、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可參（本院卷一113、139頁），是尚無現在已依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所謂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等情。而00-0地號土地面積為108㎡，現登記之共有人詳如附表所示，人數高達近70人，其中應有部分比例最高者為原告及被告張本融各8分之1，倘其等不與他人繼續維持共有而為原物分割，各自可分得之土地面積僅約13.5㎡（108÷8=13.5），00-00地號土地面積亦僅有4㎡，分得面積顯然過小，分割位置也難周全，客觀上難以單獨利用，不利於各共有人，且無助於土地利用之經濟效益，綜此，系爭土地依使用分區、面積、共有人數、意願及應有部分比例統合觀察，以原物分割尚有困難。
　⒉系爭土地如採行變價分割，兩造若有意買回，亦有依法行使優先承買之權利，仍可繼續保有系爭土地產權，經良性公平競價之結果，各共有人能分配之金額增加，較有利各共有人，且兩造或其他第三人參與競標，則取得之土地面積將更大更為完整，就當事人而言，能享受之利益更大，系爭土地亦可發揮更大之經濟效用。再者，原告聲明變價分割，顯不欲分配取得原物，而被告黃綉玲、何玉霖、張本融亦表示同意變價分割。是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利用方式、各筆土地面積、地形、客觀情狀、經濟價值及各共有人之意願等一切情狀，認不宜以原物分割，而宜採行變價分割，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對共有人應屬有利且公平之分割方式。至被告陳美枝雖主張應以乙案之分割方法，惟並未提出其所聲稱之乙案分割方法，自無從審酌。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林政憲就林崇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均為4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判決如主文第1項。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認系爭土地以原物分配顯有困難，如將系爭土地予以變價分割，不僅符合共有人利益及意願，亦能使系爭土地發揮較高之經濟上利用價值，並符合分割共有物應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旨，故系爭土地以變價分割，由兩造依應有部分比例（即附表所示）分配其價金之方式，應屬妥適，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可由法院自由裁量而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故本件雖依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然因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係供法院參考，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負之問題，故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系爭土地之原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始為合理，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後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吳金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筆隆
附表：
		




		


		臺中市○區○○段○小段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00-0地號土地

		00-00地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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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有部分

		


		




		原告

		鄭靜雲

		1/8

		1/8

		1/8



		被告
　
　
　
　
　
　
　
　
　
　
　
　
　
　
　
　
　
　
　
　
　
　
　
　
　
　
　
　
　
　
　
　
　
　
　
　
　
　
　
　
　
　
　
　
　
　
　
　
　
　
　
　
　
　
　
　
　
　
　
　
　
　
　
　
　
　
　
　
　
　
　
　

		黃慧雯

		1/32

		0

		1/64



		


		黃綉玲

		1/32

		0

		1/64



		


		黃自強

		1/32

		0

		1/64



		


		何玉霖

		1/32

		0

		1/64



		


		張年宏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張年亨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丁龍福

		390/6048

		390/6048

		390/6048



		


		張本融

		1/8

		1/8

		1/8



		


		林陳金環

		1/40  

		1/40 

		1/40 



		


		林崇垣　

		1/40　

		1/40

		1/40



		


		林政憲（林崇柏之繼承人）

		1/40

		1/40

		1/40



		


		林雅子　

		1/40　

		1/40

		1/40



		


		林淑真　

		1/40　

		1/40

		1/40



		


		張惠媛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張年浩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施信宏　

		1/128　

		1/128

		1/128



		


		莊王玉英　

		1/128　

		1/128

		1/128



		


		王華明　

		1/256　

		1/256

		1/256



		


		王英武　

		1/128　　

		1/128

		1/128



		


		陳聯芳　

		1/256　

		1/256

		1/256



		


		陳通銘　

		1/256　

		1/256

		1/256



		


		陳信枝

		1/256　

		1/256

		1/256



		


		陳美枝　

		1/256　

		1/256

		1/256



		


		王文如　

		1/256　

		1/256

		1/256



		


		林一雄

		1/256　

		1/256

		1/256



		


		林秀雄　

		1/256　

		1/256

		1/256



		


		林志鵬　

		1/256　

		33/256

		17/256



		


		林惠美　

		1/256　

		1/256

		1/256



		


		王榮泰

		1/256　

		1/256

		1/256



		


		王玉琳　

		1/256　

		1/256

		1/256



		


		王玉琪　

		1/256　

		1/256

		1/256



		


		王偉彰　

		1/128　

		1/128

		1/128



		


		王端容　

		1/128　

		1/128

		1/128



		


		王蔡雪姿　

		1/64　

		1/64

		1/64



		


		黃王月嬌

		1/64　

		1/64

		1/64



		


		陳秀妙　

		1/320　

		1/320

		1/320



		


		陳詠婕　

		1/320　

		1/320

		1/320



		


		陳秀蓁　

		1/320　

		1/320

		1/320



		


		王莉英　

		1/128　

		1/128

		1/128



		


		王美帝　

		1/128　

		1/128

		1/128



		


		王翠虹　

		1/128　

		1/128

		1/128



		


		陳維銘　

		1/256

		1/256

		1/256



		


		陳首安　

		1/256　

		1/256

		1/256



		


		何嘉琦　

		1/1344　

		1/1344

		1/1344



		


		何玉秋　

		1/1344　

		1/1344

		1/1344



		


		何玉玲　

		1/1344　

		1/1344

		1/1344



		


		周秀櫻　

		1/448　

		1/448

		1/448



		


		張周彩琴　

		1/448　

		1/448

		1/448



		


		蔡錦　

		1/448　

		1/448

		1/448



		


		周樑基　

		1/448　

		1/448

		1/448



		


		周樑亨　

		1/448　

		1/448

		1/448



		


		周樑源　

		1/448　

		1/448

		1/448



		


		王建國　

		1/128　

		1/128

		1/128



		


		王文芳　

		1/128　

		1/128

		1/128



		


		王睿霖　

		1/512　

		1/512

		1/512



		


		王宇庭　

		1/512　

		1/512

		1/512



		


		張曉輝　

		1/192　

		1/192

		1/192



		


		張秀玲　

		1/192　

		1/192

		1/192



		


		張秀女　

		1/192　

		1/192

		1/192



		


		陳宥佐　

		1/320　

		1/320

		1/320



		


		陳鋒展　

		1/320

		1/320

		1/320



		


		陳松林　

		73/1344　

		73/1344

		73/1344



		


		呂昭德　

		8/1344　

		8/1344

		8/1344



		


		周東茂　

		1/128　

		1/128

		1/128



		


		周東德

		1/128

		1/128

		1/128



		


		呂龍平

		8/1344

		8/1344

		8/1344



		


		紀文脩

		8/1344

		8/1344

		8/134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735號

原      告  鄭靜雲    

訴訟代理人  白宗益  

被      告  黃慧雯  

            黃綉玲  

            黃自強  

            何玉霖  

            張年宏  

            張年亨  

            丁龍福  



            張本融  

            林陳金環

            林崇垣  

            林政憲  



            林雅子  

            林淑真  





            張惠媛  



            張年浩  

            施信宏  

            莊王玉英

            王華明  

            王英武  

            陳聯芳  

            陳通銘  



            陳信枝  



            陳美枝  

            王文如  

            林一雄  





            林秀雄  

            林志鵬  

            林惠美  

            王榮泰  

            王玉琳  

            王玉琪  

                      

            王偉彰  

            王端容  



            王蔡雪姿

            黃王月嬌

            陳秀妙  





            陳詠婕  

            陳秀蓁  

            王莉英  

            王美帝  

            王翠虹  



            陳維銘  

            陳首安  

            何嘉琦  

            何玉秋  

            何玉玲  

            周秀櫻  

            張周彩琴

            蔡錦    

            周樑基  

            周樑亨  

            周樑源  

            王建國  

            王文芳  

            王睿霖  

            王宇庭  

            張曉輝  

            張秀玲  



            張秀女  

            陳宥佐  

            陳鋒展  

            陳松林  

            呂昭德  

            周東茂  

            周東德  

            呂龍平  

            紀文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林政憲應就被繼承人林崇柏所遺坐落臺中市○區○○段○○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均為1/40，辦理繼承登記

    。

二、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108平

    方公尺）、00-00地號土地（面積4平方公尺）應予變價分割

    ，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欄比例分配。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

    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但書第3、5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分割共有物訴訟

    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對於各共有人間必須合一確定。本件

    呂龍平、紀文脩於民國111年3月15日因贈與取得臺中市○區○

    ○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分稱00-00號土地、00-00地

    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所有權各8/1344，有土地建物查詢

    資料可參（本院卷二171頁），嗣原告於111年12月9日追加

    呂龍平、紀文脩為被告（本院卷一145頁）；另因王侯凱之

    繼承人王蔡雪姿於訴訟中就王侯凱所遺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

    辦妥繼承登記，原告乃於113年3月21日具狀撤回被告王蔡雪

    姿應就被繼承人王侯凱所有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128分

    之1辦理繼承登記部分，原告上開所為追加被告及減縮訴之

    聲明，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

    兩造就系爭土地未訂有不分割之特約，且迄未能達成分割協

    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

    為提升系爭土地經濟利益，減少各共有人因原物分割後，所

    造成各共有人分得土地面積過小，不利系爭土地利用，應予

    變價分割，並將所得價金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為宜

    。另系爭土地原共有人林崇柏已於起訴前死亡，其繼承人林

    政憲未辦理繼承登記，故林政憲應就林崇柏所有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陳美枝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以前具狀之陳述，

    答辯略以：原告主張變價分割方法明顯不當，有侵害共有人

    權益、影響土地利用之情形，應依民法824條規定分割等語

    （本院卷一384至389頁）。

　㈡黃綉玲、何玉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於本院勘

    驗系爭土地時之陳述，答辯略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㈢張本融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以前到場之陳述，

    答辯略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本院卷二25頁）。

　㈣黃慧雯、黃自強、張年宏、張年亨、丁龍福、林陳金環、林

    崇垣、林政憲、林雅子、林淑真、張惠媛、張年浩、施信宏

    、莊王玉英、王華明、王英武、陳聯芳、陳通銘、陳信枝、

    王文如、林一雄、林秀雄、林志鵬、林惠美、王榮泰、王玉

    琳、王玉琪、王偉彰、王端容、王蔡雪姿、黃王月嬌、陳秀

    妙、陳詠婕、陳秀蓁、王莉英、王美帝、王翠虹、陳維銘、

    陳首安、何嘉琦、何玉秋、何玉玲、周秀櫻、張周彩琴、蔡

    錦、周樑基、周樑亨、周樑源、王建國、王文芳、王睿霖、

    王宇庭、張曉輝、張秀玲、張秀女、陳宥佐、陳鋒展、陳松

    林、呂昭德、周東茂、周東德、呂龍平、紀文脩均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已

    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

    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

    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

    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原告如於本

    件訴訟中，請求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

    對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

    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

    年台上字第1012號判決先例參照）。又各共有人，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

    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分割方法不

    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分配，民

    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

    為兩造共有，土地使用分區均為商業區，面積各為108㎡，4㎡

    ，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且無不能分割之情事，

    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無法達成分割方法之協議，又原

    共有人林崇柏已於109年4月20日死亡，繼承人林政憲尚未就

    林崇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土地建

    物查詢資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節本、戶

    籍謄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為證（本院卷一77至

    79頁、139頁、本院卷二139至171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

    ，堪認為真實。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林政憲就林崇柏所遺

    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均4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判決

    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㈡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

    ，命為下列之分配：..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者，得變賣共

    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前

    段定有明文。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不能

    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身無

    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其價

    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

    參照）。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需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

    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

    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

    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

    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

    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90年度

    台上字第1607號、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87年度台上字第1

    402號判決參照）。經查：

　⒈經本院會同兩造現場勘驗，並囑託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派

    員測量結果，系爭土地除00-0地號土地上約45㎡，有不知何

    人使用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平房外，其餘均無地上物等情，有

    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2

    年10月2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在卷可稽（本院卷一559至571頁

    、591頁）。另系爭土地土地使用分區均為商業區，且為臺

    中市政府70年1313號建照執照套繪有案之現有巷道，有臺中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10月24日中市都建字第1110231547

    號函、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可參（本院卷一113、1

    39頁），是尚無現在已依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所

    謂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等情。而00-0地號土地面積為10

    8㎡，現登記之共有人詳如附表所示，人數高達近70人，其中

    應有部分比例最高者為原告及被告張本融各8分之1，倘其等

    不與他人繼續維持共有而為原物分割，各自可分得之土地面

    積僅約13.5㎡（108÷8=13.5），00-00地號土地面積亦僅有4㎡

    ，分得面積顯然過小，分割位置也難周全，客觀上難以單獨

    利用，不利於各共有人，且無助於土地利用之經濟效益，綜

    此，系爭土地依使用分區、面積、共有人數、意願及應有部

    分比例統合觀察，以原物分割尚有困難。

　⒉系爭土地如採行變價分割，兩造若有意買回，亦有依法行使

    優先承買之權利，仍可繼續保有系爭土地產權，經良性公平

    競價之結果，各共有人能分配之金額增加，較有利各共有人

    ，且兩造或其他第三人參與競標，則取得之土地面積將更大

    更為完整，就當事人而言，能享受之利益更大，系爭土地亦

    可發揮更大之經濟效用。再者，原告聲明變價分割，顯不欲

    分配取得原物，而被告黃綉玲、何玉霖、張本融亦表示同意

    變價分割。是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利用方式、各筆土地面積

    、地形、客觀情狀、經濟價值及各共有人之意願等一切情狀

    ，認不宜以原物分割，而宜採行變價分割，由兩造按應有部

    分比例分配價金，對共有人應屬有利且公平之分割方式。至

    被告陳美枝雖主張應以乙案之分割方法，惟並未提出其所聲

    稱之乙案分割方法，自無從審酌。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林政憲就林崇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

    均為4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判決

    如主文第1項。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認系爭土地以原物分配

    顯有困難，如將系爭土地予以變價分割，不僅符合共有人利

    益及意願，亦能使系爭土地發揮較高之經濟上利用價值，並

    符合分割共有物應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旨，故系

    爭土地以變價分割，由兩造依應有部分比例（即附表所示）

    分配其價金之方式，應屬妥適，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

    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

    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

    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可由法院自由裁量而為適當之分配，不

    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故本件雖依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

    分割，然因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形成權為

    訴訟標的，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係供法院參考，對於各

    共有人而言，並無勝負之問題，故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

    系爭土地之原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始為合理，爰諭知如主

    文第3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後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吳金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筆隆

附表：

   臺中市○區○○段○小段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00-0地號土地 00-00地號土地  　 姓名 應有部分   原告 鄭靜雲 1/8 1/8 1/8 被告 　 　 　 　 　 　 　 　 　 　 　 　 　 　 　 　 　 　 　 　 　 　 　 　 　 　 　 　 　 　 　 　 　 　 　 　 　 　 　 　 　 　 　 　 　 　 　 　 　 　 　 　 　 　 　 　 　 　 　 　 　 　 　 　 　 　 　 　 　 　 　 　 黃慧雯 1/32 0 1/64  黃綉玲 1/32 0 1/64  黃自強 1/32 0 1/64  何玉霖 1/32 0 1/64  張年宏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張年亨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丁龍福 390/6048 390/6048 390/6048  張本融 1/8 1/8 1/8  林陳金環 1/40   1/40  1/40   林崇垣　 1/40　 1/40 1/40  林政憲（林崇柏之繼承人） 1/40 1/40 1/40  林雅子　 1/40　 1/40 1/40  林淑真　 1/40　 1/40 1/40  張惠媛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張年浩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施信宏　 1/128　 1/128 1/128  莊王玉英　 1/128　 1/128 1/128  王華明　 1/256　 1/256 1/256  王英武　 1/128　　 1/128 1/128  陳聯芳　 1/256　 1/256 1/256  陳通銘　 1/256　 1/256 1/256  陳信枝 1/256　 1/256 1/256  陳美枝　 1/256　 1/256 1/256  王文如　 1/256　 1/256 1/256  林一雄 1/256　 1/256 1/256  林秀雄　 1/256　 1/256 1/256  林志鵬　 1/256　 33/256 17/256  林惠美　 1/256　 1/256 1/256  王榮泰 1/256　 1/256 1/256  王玉琳　 1/256　 1/256 1/256  王玉琪　 1/256　 1/256 1/256  王偉彰　 1/128　 1/128 1/128  王端容　 1/128　 1/128 1/128  王蔡雪姿　 1/64　 1/64 1/64  黃王月嬌 1/64　 1/64 1/64  陳秀妙　 1/320　 1/320 1/320  陳詠婕　 1/320　 1/320 1/320  陳秀蓁　 1/320　 1/320 1/320  王莉英　 1/128　 1/128 1/128  王美帝　 1/128　 1/128 1/128  王翠虹　 1/128　 1/128 1/128  陳維銘　 1/256 1/256 1/256  陳首安　 1/256　 1/256 1/256  何嘉琦　 1/1344　 1/1344 1/1344  何玉秋　 1/1344　 1/1344 1/1344  何玉玲　 1/1344　 1/1344 1/1344  周秀櫻　 1/448　 1/448 1/448  張周彩琴　 1/448　 1/448 1/448  蔡錦　 1/448　 1/448 1/448  周樑基　 1/448　 1/448 1/448  周樑亨　 1/448　 1/448 1/448  周樑源　 1/448　 1/448 1/448  王建國　 1/128　 1/128 1/128  王文芳　 1/128　 1/128 1/128  王睿霖　 1/512　 1/512 1/512  王宇庭　 1/512　 1/512 1/512  張曉輝　 1/192　 1/192 1/192  張秀玲　 1/192　 1/192 1/192  張秀女　 1/192　 1/192 1/192  陳宥佐　 1/320　 1/320 1/320  陳鋒展　 1/320 1/320 1/320  陳松林　 73/1344　 73/1344 73/1344  呂昭德　 8/1344　 8/1344 8/1344  周東茂　 1/128　 1/128 1/128  周東德 1/128 1/128 1/128  呂龍平 8/1344 8/1344 8/1344  紀文脩 8/1344 8/1344 8/134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735號
原      告  鄭靜雲    
訴訟代理人  白宗益  
被      告  黃慧雯  
            黃綉玲  
            黃自強  
            何玉霖  
            張年宏  
            張年亨  
            丁龍福  


            張本融  
            林陳金環
            林崇垣  
            林政憲  


            林雅子  
            林淑真  




            張惠媛  


            張年浩  
            施信宏  
            莊王玉英
            王華明  
            王英武  
            陳聯芳  
            陳通銘  


            陳信枝  


            陳美枝  
            王文如  
            林一雄  




            林秀雄  
            林志鵬  
            林惠美  
            王榮泰  
            王玉琳  
            王玉琪  
                      
            王偉彰  
            王端容  


            王蔡雪姿
            黃王月嬌
            陳秀妙  




            陳詠婕  
            陳秀蓁  
            王莉英  
            王美帝  
            王翠虹  


            陳維銘  
            陳首安  
            何嘉琦  
            何玉秋  
            何玉玲  
            周秀櫻  
            張周彩琴
            蔡錦    
            周樑基  
            周樑亨  
            周樑源  
            王建國  
            王文芳  
            王睿霖  
            王宇庭  
            張曉輝  
            張秀玲  


            張秀女  
            陳宥佐  
            陳鋒展  
            陳松林  
            呂昭德  
            周東茂  
            周東德  
            呂龍平  
            紀文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林政憲應就被繼承人林崇柏所遺坐落臺中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均為1/40，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108平方公尺）、00-00地號土地（面積4平方公尺）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欄比例分配。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5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對於各共有人間必須合一確定。本件呂龍平、紀文脩於民國111年3月15日因贈與取得臺中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分稱00-00號土地、00-0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所有權各8/1344，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參（本院卷二171頁），嗣原告於111年12月9日追加呂龍平、紀文脩為被告（本院卷一145頁）；另因王侯凱之繼承人王蔡雪姿於訴訟中就王侯凱所遺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辦妥繼承登記，原告乃於113年3月21日具狀撤回被告王蔡雪姿應就被繼承人王侯凱所有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128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部分，原告上開所為追加被告及減縮訴之聲明，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未訂有不分割之特約，且迄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提升系爭土地經濟利益，減少各共有人因原物分割後，所造成各共有人分得土地面積過小，不利系爭土地利用，應予變價分割，並將所得價金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為宜。另系爭土地原共有人林崇柏已於起訴前死亡，其繼承人林政憲未辦理繼承登記，故林政憲應就林崇柏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陳美枝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以前具狀之陳述，答辯略以：原告主張變價分割方法明顯不當，有侵害共有人權益、影響土地利用之情形，應依民法824條規定分割等語（本院卷一384至389頁）。
　㈡黃綉玲、何玉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於本院勘驗系爭土地時之陳述，答辯略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㈢張本融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以前到場之陳述，答辯略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本院卷二25頁）。
　㈣黃慧雯、黃自強、張年宏、張年亨、丁龍福、林陳金環、林崇垣、林政憲、林雅子、林淑真、張惠媛、張年浩、施信宏、莊王玉英、王華明、王英武、陳聯芳、陳通銘、陳信枝、王文如、林一雄、林秀雄、林志鵬、林惠美、王榮泰、王玉琳、王玉琪、王偉彰、王端容、王蔡雪姿、黃王月嬌、陳秀妙、陳詠婕、陳秀蓁、王莉英、王美帝、王翠虹、陳維銘、陳首安、何嘉琦、何玉秋、何玉玲、周秀櫻、張周彩琴、蔡錦、周樑基、周樑亨、周樑源、王建國、王文芳、王睿霖、王宇庭、張曉輝、張秀玲、張秀女、陳宥佐、陳鋒展、陳松林、呂昭德、周東茂、周東德、呂龍平、紀文脩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原告如於本件訴訟中，請求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012號判決先例參照）。又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分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土地使用分區均為商業區，面積各為108㎡，4㎡，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且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無法達成分割方法之協議，又原共有人林崇柏已於109年4月20日死亡，繼承人林政憲尚未就林崇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節本、戶籍謄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為證（本院卷一77至79頁、139頁、本院卷二139至171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林政憲就林崇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均4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判決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㈡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者，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需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87年度台上字第1402號判決參照）。經查：
　⒈經本院會同兩造現場勘驗，並囑託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結果，系爭土地除00-0地號土地上約45㎡，有不知何人使用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平房外，其餘均無地上物等情，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2年10月2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在卷可稽（本院卷一559至571頁、591頁）。另系爭土地土地使用分區均為商業區，且為臺中市政府70年1313號建照執照套繪有案之現有巷道，有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10月24日中市都建字第1110231547號函、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可參（本院卷一113、139頁），是尚無現在已依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所謂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等情。而00-0地號土地面積為108㎡，現登記之共有人詳如附表所示，人數高達近70人，其中應有部分比例最高者為原告及被告張本融各8分之1，倘其等不與他人繼續維持共有而為原物分割，各自可分得之土地面積僅約13.5㎡（108÷8=13.5），00-00地號土地面積亦僅有4㎡，分得面積顯然過小，分割位置也難周全，客觀上難以單獨利用，不利於各共有人，且無助於土地利用之經濟效益，綜此，系爭土地依使用分區、面積、共有人數、意願及應有部分比例統合觀察，以原物分割尚有困難。
　⒉系爭土地如採行變價分割，兩造若有意買回，亦有依法行使優先承買之權利，仍可繼續保有系爭土地產權，經良性公平競價之結果，各共有人能分配之金額增加，較有利各共有人，且兩造或其他第三人參與競標，則取得之土地面積將更大更為完整，就當事人而言，能享受之利益更大，系爭土地亦可發揮更大之經濟效用。再者，原告聲明變價分割，顯不欲分配取得原物，而被告黃綉玲、何玉霖、張本融亦表示同意變價分割。是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利用方式、各筆土地面積、地形、客觀情狀、經濟價值及各共有人之意願等一切情狀，認不宜以原物分割，而宜採行變價分割，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對共有人應屬有利且公平之分割方式。至被告陳美枝雖主張應以乙案之分割方法，惟並未提出其所聲稱之乙案分割方法，自無從審酌。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林政憲就林崇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均為4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判決如主文第1項。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認系爭土地以原物分配顯有困難，如將系爭土地予以變價分割，不僅符合共有人利益及意願，亦能使系爭土地發揮較高之經濟上利用價值，並符合分割共有物應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旨，故系爭土地以變價分割，由兩造依應有部分比例（即附表所示）分配其價金之方式，應屬妥適，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可由法院自由裁量而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故本件雖依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然因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係供法院參考，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負之問題，故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系爭土地之原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始為合理，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後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吳金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筆隆
附表：
		




		


		臺中市○區○○段○小段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00-0地號土地

		00-00地號土地

		




		　

		姓名

		應有部分

		


		




		原告

		鄭靜雲

		1/8

		1/8

		1/8



		被告
　
　
　
　
　
　
　
　
　
　
　
　
　
　
　
　
　
　
　
　
　
　
　
　
　
　
　
　
　
　
　
　
　
　
　
　
　
　
　
　
　
　
　
　
　
　
　
　
　
　
　
　
　
　
　
　
　
　
　
　
　
　
　
　
　
　
　
　
　
　
　
　

		黃慧雯

		1/32

		0

		1/64



		


		黃綉玲

		1/32

		0

		1/64



		


		黃自強

		1/32

		0

		1/64



		


		何玉霖

		1/32

		0

		1/64



		


		張年宏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張年亨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丁龍福

		390/6048

		390/6048

		390/6048



		


		張本融

		1/8

		1/8

		1/8



		


		林陳金環

		1/40  

		1/40 

		1/40 



		


		林崇垣　

		1/40　

		1/40

		1/40



		


		林政憲（林崇柏之繼承人）

		1/40

		1/40

		1/40



		


		林雅子　

		1/40　

		1/40

		1/40



		


		林淑真　

		1/40　

		1/40

		1/40



		


		張惠媛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張年浩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施信宏　

		1/128　

		1/128

		1/128



		


		莊王玉英　

		1/128　

		1/128

		1/128



		


		王華明　

		1/256　

		1/256

		1/256



		


		王英武　

		1/128　　

		1/128

		1/128



		


		陳聯芳　

		1/256　

		1/256

		1/256



		


		陳通銘　

		1/256　

		1/256

		1/256



		


		陳信枝

		1/256　

		1/256

		1/256



		


		陳美枝　

		1/256　

		1/256

		1/256



		


		王文如　

		1/256　

		1/256

		1/256



		


		林一雄

		1/256　

		1/256

		1/256



		


		林秀雄　

		1/256　

		1/256

		1/256



		


		林志鵬　

		1/256　

		33/256

		17/256



		


		林惠美　

		1/256　

		1/256

		1/256



		


		王榮泰

		1/256　

		1/256

		1/256



		


		王玉琳　

		1/256　

		1/256

		1/256



		


		王玉琪　

		1/256　

		1/256

		1/256



		


		王偉彰　

		1/128　

		1/128

		1/128



		


		王端容　

		1/128　

		1/128

		1/128



		


		王蔡雪姿　

		1/64　

		1/64

		1/64



		


		黃王月嬌

		1/64　

		1/64

		1/64



		


		陳秀妙　

		1/320　

		1/320

		1/320



		


		陳詠婕　

		1/320　

		1/320

		1/320



		


		陳秀蓁　

		1/320　

		1/320

		1/320



		


		王莉英　

		1/128　

		1/128

		1/128



		


		王美帝　

		1/128　

		1/128

		1/128



		


		王翠虹　

		1/128　

		1/128

		1/128



		


		陳維銘　

		1/256

		1/256

		1/256



		


		陳首安　

		1/256　

		1/256

		1/256



		


		何嘉琦　

		1/1344　

		1/1344

		1/1344



		


		何玉秋　

		1/1344　

		1/1344

		1/1344



		


		何玉玲　

		1/1344　

		1/1344

		1/1344



		


		周秀櫻　

		1/448　

		1/448

		1/448



		


		張周彩琴　

		1/448　

		1/448

		1/448



		


		蔡錦　

		1/448　

		1/448

		1/448



		


		周樑基　

		1/448　

		1/448

		1/448



		


		周樑亨　

		1/448　

		1/448

		1/448



		


		周樑源　

		1/448　

		1/448

		1/448



		


		王建國　

		1/128　

		1/128

		1/128



		


		王文芳　

		1/128　

		1/128

		1/128



		


		王睿霖　

		1/512　

		1/512

		1/512



		


		王宇庭　

		1/512　

		1/512

		1/512



		


		張曉輝　

		1/192　

		1/192

		1/192



		


		張秀玲　

		1/192　

		1/192

		1/192



		


		張秀女　

		1/192　

		1/192

		1/192



		


		陳宥佐　

		1/320　

		1/320

		1/320



		


		陳鋒展　

		1/320

		1/320

		1/320



		


		陳松林　

		73/1344　

		73/1344

		73/1344



		


		呂昭德　

		8/1344　

		8/1344

		8/1344



		


		周東茂　

		1/128　

		1/128

		1/128



		


		周東德

		1/128

		1/128

		1/128



		


		呂龍平

		8/1344

		8/1344

		8/1344



		


		紀文脩

		8/1344

		8/1344

		8/134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735號

原      告  鄭靜雲    

訴訟代理人  白宗益  

被      告  黃慧雯  

            黃綉玲  

            黃自強  

            何玉霖  

            張年宏  

            張年亨  

            丁龍福  



            張本融  

            林陳金環

            林崇垣  

            林政憲  



            林雅子  

            林淑真  





            張惠媛  



            張年浩  

            施信宏  

            莊王玉英

            王華明  

            王英武  

            陳聯芳  

            陳通銘  



            陳信枝  



            陳美枝  

            王文如  

            林一雄  





            林秀雄  

            林志鵬  

            林惠美  

            王榮泰  

            王玉琳  

            王玉琪  

                      

            王偉彰  

            王端容  



            王蔡雪姿

            黃王月嬌

            陳秀妙  





            陳詠婕  

            陳秀蓁  

            王莉英  

            王美帝  

            王翠虹  



            陳維銘  

            陳首安  

            何嘉琦  

            何玉秋  

            何玉玲  

            周秀櫻  

            張周彩琴

            蔡錦    

            周樑基  

            周樑亨  

            周樑源  

            王建國  

            王文芳  

            王睿霖  

            王宇庭  

            張曉輝  

            張秀玲  



            張秀女  

            陳宥佐  

            陳鋒展  

            陳松林  

            呂昭德  

            周東茂  

            周東德  

            呂龍平  

            紀文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林政憲應就被繼承人林崇柏所遺坐落臺中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均為1/40，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108平方公尺）、00-00地號土地（面積4平方公尺）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欄比例分配。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5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對於各共有人間必須合一確定。本件呂龍平、紀文脩於民國111年3月15日因贈與取得臺中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分稱00-00號土地、00-0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所有權各8/1344，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參（本院卷二171頁），嗣原告於111年12月9日追加呂龍平、紀文脩為被告（本院卷一145頁）；另因王侯凱之繼承人王蔡雪姿於訴訟中就王侯凱所遺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辦妥繼承登記，原告乃於113年3月21日具狀撤回被告王蔡雪姿應就被繼承人王侯凱所有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128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部分，原告上開所為追加被告及減縮訴之聲明，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未訂有不分割之特約，且迄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提升系爭土地經濟利益，減少各共有人因原物分割後，所造成各共有人分得土地面積過小，不利系爭土地利用，應予變價分割，並將所得價金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為宜。另系爭土地原共有人林崇柏已於起訴前死亡，其繼承人林政憲未辦理繼承登記，故林政憲應就林崇柏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陳美枝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以前具狀之陳述，答辯略以：原告主張變價分割方法明顯不當，有侵害共有人權益、影響土地利用之情形，應依民法824條規定分割等語（本院卷一384至389頁）。

　㈡黃綉玲、何玉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於本院勘驗系爭土地時之陳述，答辯略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㈢張本融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以前到場之陳述，答辯略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本院卷二25頁）。

　㈣黃慧雯、黃自強、張年宏、張年亨、丁龍福、林陳金環、林崇垣、林政憲、林雅子、林淑真、張惠媛、張年浩、施信宏、莊王玉英、王華明、王英武、陳聯芳、陳通銘、陳信枝、王文如、林一雄、林秀雄、林志鵬、林惠美、王榮泰、王玉琳、王玉琪、王偉彰、王端容、王蔡雪姿、黃王月嬌、陳秀妙、陳詠婕、陳秀蓁、王莉英、王美帝、王翠虹、陳維銘、陳首安、何嘉琦、何玉秋、何玉玲、周秀櫻、張周彩琴、蔡錦、周樑基、周樑亨、周樑源、王建國、王文芳、王睿霖、王宇庭、張曉輝、張秀玲、張秀女、陳宥佐、陳鋒展、陳松林、呂昭德、周東茂、周東德、呂龍平、紀文脩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原告如於本件訴訟中，請求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012號判決先例參照）。又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分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土地使用分區均為商業區，面積各為108㎡，4㎡，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且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無法達成分割方法之協議，又原共有人林崇柏已於109年4月20日死亡，繼承人林政憲尚未就林崇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節本、戶籍謄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為證（本院卷一77至79頁、139頁、本院卷二139至171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林政憲就林崇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均4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判決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㈡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者，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需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87年度台上字第1402號判決參照）。經查：

　⒈經本院會同兩造現場勘驗，並囑託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結果，系爭土地除00-0地號土地上約45㎡，有不知何人使用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平房外，其餘均無地上物等情，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2年10月2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在卷可稽（本院卷一559至571頁、591頁）。另系爭土地土地使用分區均為商業區，且為臺中市政府70年1313號建照執照套繪有案之現有巷道，有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10月24日中市都建字第1110231547號函、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可參（本院卷一113、139頁），是尚無現在已依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所謂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等情。而00-0地號土地面積為108㎡，現登記之共有人詳如附表所示，人數高達近70人，其中應有部分比例最高者為原告及被告張本融各8分之1，倘其等不與他人繼續維持共有而為原物分割，各自可分得之土地面積僅約13.5㎡（108÷8=13.5），00-00地號土地面積亦僅有4㎡，分得面積顯然過小，分割位置也難周全，客觀上難以單獨利用，不利於各共有人，且無助於土地利用之經濟效益，綜此，系爭土地依使用分區、面積、共有人數、意願及應有部分比例統合觀察，以原物分割尚有困難。

　⒉系爭土地如採行變價分割，兩造若有意買回，亦有依法行使優先承買之權利，仍可繼續保有系爭土地產權，經良性公平競價之結果，各共有人能分配之金額增加，較有利各共有人，且兩造或其他第三人參與競標，則取得之土地面積將更大更為完整，就當事人而言，能享受之利益更大，系爭土地亦可發揮更大之經濟效用。再者，原告聲明變價分割，顯不欲分配取得原物，而被告黃綉玲、何玉霖、張本融亦表示同意變價分割。是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利用方式、各筆土地面積、地形、客觀情狀、經濟價值及各共有人之意願等一切情狀，認不宜以原物分割，而宜採行變價分割，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對共有人應屬有利且公平之分割方式。至被告陳美枝雖主張應以乙案之分割方法，惟並未提出其所聲稱之乙案分割方法，自無從審酌。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林政憲就林崇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均為4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判決如主文第1項。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認系爭土地以原物分配顯有困難，如將系爭土地予以變價分割，不僅符合共有人利益及意願，亦能使系爭土地發揮較高之經濟上利用價值，並符合分割共有物應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旨，故系爭土地以變價分割，由兩造依應有部分比例（即附表所示）分配其價金之方式，應屬妥適，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可由法院自由裁量而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故本件雖依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然因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係供法院參考，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負之問題，故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系爭土地之原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始為合理，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後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吳金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筆隆

附表：

   臺中市○區○○段○小段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00-0地號土地 00-00地號土地  　 姓名 應有部分   原告 鄭靜雲 1/8 1/8 1/8 被告 　 　 　 　 　 　 　 　 　 　 　 　 　 　 　 　 　 　 　 　 　 　 　 　 　 　 　 　 　 　 　 　 　 　 　 　 　 　 　 　 　 　 　 　 　 　 　 　 　 　 　 　 　 　 　 　 　 　 　 　 　 　 　 　 　 　 　 　 　 　 　 　 黃慧雯 1/32 0 1/64  黃綉玲 1/32 0 1/64  黃自強 1/32 0 1/64  何玉霖 1/32 0 1/64  張年宏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張年亨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丁龍福 390/6048 390/6048 390/6048  張本融 1/8 1/8 1/8  林陳金環 1/40   1/40  1/40   林崇垣　 1/40　 1/40 1/40  林政憲（林崇柏之繼承人） 1/40 1/40 1/40  林雅子　 1/40　 1/40 1/40  林淑真　 1/40　 1/40 1/40  張惠媛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張年浩 1040/32256 1040/32256 1040/32256  施信宏　 1/128　 1/128 1/128  莊王玉英　 1/128　 1/128 1/128  王華明　 1/256　 1/256 1/256  王英武　 1/128　　 1/128 1/128  陳聯芳　 1/256　 1/256 1/256  陳通銘　 1/256　 1/256 1/256  陳信枝 1/256　 1/256 1/256  陳美枝　 1/256　 1/256 1/256  王文如　 1/256　 1/256 1/256  林一雄 1/256　 1/256 1/256  林秀雄　 1/256　 1/256 1/256  林志鵬　 1/256　 33/256 17/256  林惠美　 1/256　 1/256 1/256  王榮泰 1/256　 1/256 1/256  王玉琳　 1/256　 1/256 1/256  王玉琪　 1/256　 1/256 1/256  王偉彰　 1/128　 1/128 1/128  王端容　 1/128　 1/128 1/128  王蔡雪姿　 1/64　 1/64 1/64  黃王月嬌 1/64　 1/64 1/64  陳秀妙　 1/320　 1/320 1/320  陳詠婕　 1/320　 1/320 1/320  陳秀蓁　 1/320　 1/320 1/320  王莉英　 1/128　 1/128 1/128  王美帝　 1/128　 1/128 1/128  王翠虹　 1/128　 1/128 1/128  陳維銘　 1/256 1/256 1/256  陳首安　 1/256　 1/256 1/256  何嘉琦　 1/1344　 1/1344 1/1344  何玉秋　 1/1344　 1/1344 1/1344  何玉玲　 1/1344　 1/1344 1/1344  周秀櫻　 1/448　 1/448 1/448  張周彩琴　 1/448　 1/448 1/448  蔡錦　 1/448　 1/448 1/448  周樑基　 1/448　 1/448 1/448  周樑亨　 1/448　 1/448 1/448  周樑源　 1/448　 1/448 1/448  王建國　 1/128　 1/128 1/128  王文芳　 1/128　 1/128 1/128  王睿霖　 1/512　 1/512 1/512  王宇庭　 1/512　 1/512 1/512  張曉輝　 1/192　 1/192 1/192  張秀玲　 1/192　 1/192 1/192  張秀女　 1/192　 1/192 1/192  陳宥佐　 1/320　 1/320 1/320  陳鋒展　 1/320 1/320 1/320  陳松林　 73/1344　 73/1344 73/1344  呂昭德　 8/1344　 8/1344 8/1344  周東茂　 1/128　 1/128 1/128  周東德 1/128 1/128 1/128  呂龍平 8/1344 8/1344 8/1344  紀文脩 8/1344 8/1344 8/1344 





